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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统计调查服务项目需求
	一、项目要求

	名称
	需求内容

	生态环境统计调查服务
	（一）项目概况
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区监测中心”）拟委托社会服务机构对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统计工作开展调查服务。
（二）项目预算
生态环境统计调查服务项目预算为35万元。
（三）项目服务地点
1、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
2、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统计重点调查企业
（四）项目服务内容
按照统计调查制度要求，开展全区生态环境统计调查工作。
1、确定2026年度生态环境统计重点调查单位名录。
2、开展2026年工业源和集中式季报和年报生态环境统计数据收集、汇总、审核、报送工作。严格落实随报随审和逐级审核要求，对全区数据开展全面审核，对审核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或者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核查出的问题，及时反馈地市生态环境部门核实并协助整改。其中季报报送的工业源和集中式约30家企业，年报报送的工业源和集中式约450家企业。
3、开展2025年度生活源、移动源和农业源数据的收集、汇总、审核、报送工作。
4、根据企业报送的数据质量情况，针对大源、新源、变幅较大、以及异常值等进行源头追溯分析，并抽取一定比例重点调查对象现场复核。 
5、编写2025年度生态环境统计工作总结报告和技术分析报告。
6、服务期间至少开展一次全区生态环境统计管理和业务培训，对调查统计对象和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进行集中技术服务。根据填报要求，针对不同的调查统计对象编印填报样表、问答手册等，协助完成填报工作。
7、开展生态环境统计与生态环境质量关联分析，并形成报告。
（五）服务工作要求
服务单位应严格实施《生态环境统计管理办法》 《关于防范生态环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有关责任的规定（试行）》 《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》 《排放源统计技术规定》等，认真履行统计法定职责，遵守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、区监测中心关于统计管理的各项规定开展生态环境统计调查工作。
1、季报分别于2026年4月、7月、10月和2027年1月报送，并在每个季度结束后第一个月前16日完成数据上报，使用生态环境统计业务系统由环保专网上报。国家报送时限另有要求的，以国家要求为准。
2、年报报送时间为2027年1月31号前报送2026年工业源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基表数据，并于2027年2月25日前报送分析表；2026年4月30日前报送2025年储油库基表数据并报送分析表，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2025年生活源、农业源、移动源等其他报表；2026年8月31日前报送2025年度排放源统计年报技术分析报告。所有报表数据使用生态环境统计业务系统经由环保专网上报。国家报送时限另有要求的，以国家要求为准。
3、严格按照要求的时间节点完成服务任务，实施排放源统计工作全过程记录制度。不向服务对象收取本服务范围内的任何费用，不利用工作之便要求服务对象办理与服务内容无关的事项，做好生态环境统计的保密工作，不泄露委托方和服务对象的相关秘密，确保统计数据真实。
（六）监督管理
1、服务单位应承担生态环境统计数据的保密责任（签订保密协议），不得利用本项目的数据、档案或有关资料对外开展技术交流、业务联系、数据交换等。否则，区监测中心有权终止合同，并追究相关责任。
2、服务期间出现违规调整数据、违规修改参数、弄虚作假等行为的，区监测中心有权终止服务合同，并追究相关责任。

	二、商务要求

	（一）报价要求
本项目实行总承包报价，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，至少包括：（1）服务的价格（包括人工、材料、设备等）；（2）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；（3）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。
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。
（二）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
1、服务期限：签订合同并完成交接后的12个月，服务时间从交接完成之日起计算。
2、服务地点：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、西藏自治区环境监管重点企业。
（三）服务交付时间及地点
1、交付时间：2026年4月份（若情况有变动，服务交付时间经双方友好协商后可调整）。
2、交付地点：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。
（四）其他要求
供应商所提交报价应在项目预算内，且报价只能一次报出不得更改，超出项目预算的将被认定为无效报价，按作废处理。经对报价文件比较，以满足我单位采购需求确定成交供应商。
（五）合同签订要求
自发布成交结果公告之日起，成交人应与采购人于10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。成交人逾期不签订合同的，视为成交人主动放弃成交结果，由此产生的全部后果由成交人承担。








